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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組(班) 年級 

申請期間 
自 學年度第 學期起 

至 學年度第 學期止 
家長同意 

 
 
 

(申請休學若未滿二十歲者，請家長簽章同意。) 

復學時間 學年度第 學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原  因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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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 所 簽 章 （2）圖 書 館 （3）出納組 

  
 
 

（總圖或分館借還書櫃檯） 

 
 

（行政大樓5樓） 

（確認學生帳戶) 

轉系經核准公告後，如辦理當學期休學者，取消

其轉系核准資格(依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各系所辦公室） 

（4）住 宿 組 (5)生僑組/原資中心 （6）學生安全輔導中心 

限住宿生(行政大樓 3 樓) 
※畢業、休學、退學或轉學住宿生應於發 生日起 7 
日內(含例假日、且不得超過當 學期期末所定離舍
日)內向住宿組辦理退 離宿手續後，始得申請退還

宿費及住宿保 證金。 

(非住宿生免辦) 

 
 

(行政大樓 3 樓) 

 (僑生、港澳生、陸生至生僑組) 

 (原住民族籍學生至原資中心) 

 
 
 

（行政大樓 3 樓） 

(女生、碩、博士生免) 

(7）國際合作事務處 （8）教 務 處 註 冊 組 組 長 
教 務 長 

批 示 
限國際學生(行政大樓 8 樓) 

※申請休學/保留學籍之國際學生請注意: 1.在台居留

事由為「就讀」者，其外僑居留證效期將遭 到移民署

註銷，學生需在移民署行政處分送達後10日 內離境。 

2.台灣獎學金受獎人獎學金將自休學/保留學籍生效日 

之隔月開始停發。 

 
 
擬准予□休學□保留學籍 

計 學年 學期 

(行政大樓 4 樓) 

  

 
 
 
 

說 

明 

一、   申請服役保留學籍者請加附服役證明，因懷孕、分娩申請保留學籍者請加附醫院診斷證明書，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請附相關證明文件。 
保留學籍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請准保留學籍學生，其保留學籍期間之修課紀錄予以刪除。（含國外校際選課）。 因服役保留學籍者
限於申請時仍具本校在籍身分，學生已畢業、退學或學籍註銷不得申請。 

二、   申請當學期休學者，請於期末考試（休學截止日）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舊生未註冊者請在註冊截止前申請，新生未註冊者，不得 
申請休學）。 

三、   休學得一次申請一學期至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休學者，得專案報請校長核准，再予延長一學 

期或一學年。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期間之修課紀錄予以刪除。（含國外校際選課）。 

四、   如因經濟因素申請休學之學生，申請前可洽學務處生僑組申請各種濟助措施。 

五、   如因懷孕或終止懷孕等因素申請休學之學生，可與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討論相關醫療資源，電話： 8 2 3 7 - 7 4 1 9  

六、    休學、保留學籍期間得於每學期註冊截止日前至總務處出納組臨櫃繳交平安保險費，續保本校學生團體平安保險，以維個人權益，相關

問題請洽學 務處生僑組辦理。 

※※學生如已辦理學雜費、學分費自動扣繳，因故需停止扣款者，或有退費入帳帳號設定、變更、取消事宜，請逕向出納組（行政大樓 5 樓 

申請辦理。 

申 請人 或 代 辦人 簽章  申請人或代辦人通訊地址/電話： 

休學/保留學籍證明書領取方式 
□三個工作天後親自至註冊組承辦人處領取 □郵寄回申請人（請附足資回郵信封） 

□不需證明書（自行上 iNCCU 查詢學籍狀態） 

 

表單編號：QP-T01-03-02 

保存年限：1 年 

國立政治大學 學生□休學□保留學籍申請書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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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編號：QP-T01-02-05
保存年限：1 年 

國立政治大學教務處註冊組各項證明文件申辦委託書 

 

 

 

 

 

 

 

 

 
 

本人                 茲委託               先生/小姐代為辦

理                                                    。 

此致 

教務處註冊組 

 

 

委  託  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受  託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與委託人關係： 

聯 絡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委託代辦說明： 

1. 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

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 3)(依內政部 89.10.11台(89)內戶字第 8973709

號函釋規定：委託書雖不以自寫必要，但仍須親自簽名或蓋章)。 

僑生、港澳生、陸生及國際學生請填寫有效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 

2. 受託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國民身分證、駕照、健保卡、有效護照或有效居留證)以

備查驗；學校於必要時，得向委託人進行委託事實查證。 
3. 委託申辦「畢業離校」、「遺失學位(畢業)證書補發」時，除填寫本委託書外，應攜帶委託

人及受託人雙方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辦理。 

4. 若有未經合法授權或資料有冒偽情事致他人或機關受有損害，受託人應自負一切民刑事責

任。 

 


	本人 茲委託 先生/小姐代為辦
	身分證統一編號

